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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0891.htm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

序罪 【重点法条】 第一百七十一条 出售、购买伪造的货币或

者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

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

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

货币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相

关法条】 《刑法》第170条；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4月20日《

关于审理 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5月8日《关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从业人员

犯罪如何处理的批复》。 【意思分解】 1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

“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根据法条及《关于审理伪造

货币等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罪的构成要

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这里的假币既包括伪造

的人民币，也包括伪造的外国货币。另外，本罪是一个选择



性罪名，行为人只要有出售、购买、运输三种行为之一的，

即可构成犯罪。 2本条第2款规定的是“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

币罪、以假币换取货币罪”，本罪的主体是特 定的主体，客

观上必须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实为一种职务犯罪。

请注意本罪也有数额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在农村基金会中，从业人员除了具有金融机构现职 工作人员

外，实施该类犯罪行为的不得以本罪论处，而以其他相关罪

名认定。 3行为人伪造货币后出售或者伪造货币之后实施运

输行为的，依法以第170条的伪造货币罪 从重处罚，而不再是

出售、运输假币罪。 4根据《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条第1款、第2款的 犯罪构成

原则上以非法经营或经手假币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为量刑起

点。【重点法条】 第一百七十二条 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

、使用，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并处

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相关法条】 《刑法》

第170～171条；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4月20日《 关于审理伪造

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持有、使用假币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

知其持有使用的是伪造的货 币，这里“数额较大”，根据《

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总面额在4000元以上为起点。 2行为人购买假币后又使用的

，根据《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仅依《刑法》第171条购买假币罪定



罪，从重处罚。 3行为人出售、运输假币构成犯罪，同时有

使用假币行为的，根据《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 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分别构成出售、运

输假币罪与使用假币罪，实行数罪并罚。【重点法条】 第一

百七十四条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

其他金融机构的，处三年 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相关法条】 《刑法》第176条；1999

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 正案》第3条。 【意思

分解】 1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关于本罪

，上述《刑法修正案》对其构成要件 作了两个方面的修正：

一是将“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

部门批准 ”；二是扩大了金融机构的范围，不仅包括商业银

行，还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 券公司、期货经纪

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2本条第2款规定的是伪造、变

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刑法修正案

》对犯罪对 象作了明确和扩大，即不仅包括商业银行的经营

许可证，还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

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的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3注意擅自

设立金融机构罪与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系。如果

行为人为了吸收公 众存款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则符合牵

连犯的特征，应择一重罪论处。但若吸收公众存款而不返本



付息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应认定为诈骗罪。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